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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89          股票简称：江山股份        编号：临 2018-023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公开征集受让方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结果

暨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 年 1月 28 日，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山股份”

或“公司”）收到股东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国际”）

发来的告知函，中化国际拟以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协议转让所持本公司

86,684,127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19%）。2018年 1月 30日，公司披露了

《关于第一大股东正在筹划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并公开征集受让方暨复牌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8-002）。 

2018 年 8月 21 日，公司收到中化国际发来的告知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已经同意中化国际通过公开征集方式，协议转让所持公司股份。2018

年 8月 2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第一大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及公开征集受

让方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18）。 

2018 年 9 月 5 日，公司收到中化国际发来的《关于公开征集受让方协议转

让持有股份的进展告知函》，2018 年 8 月 22 日至 2018 年 9 月 4 日公开征集期

间，中化国际收到 1 个意向受让方以有效形式提交的受让申请材料及保证金。 

2018 年 10月 8 日，公司收到中化国际发来的《关于公开征集受让方协议转

让持有股份的结果暨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告知函》，中化国际委托中化国际招标有

限责任公司组织外部专家对意向受让方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了评审，确定四川省

乐山市福华作物保护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福华”）为本次公开征

集的最终受让方。2018年 9月 29日，中化国际与最终受让方四川福华签订了附

生效条件的《股份转让协议》，相关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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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终受让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四川省乐山市福华作物保护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桥沟镇共裕村 

4、注册资金：20,000万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张华 

6、经营范围：作物保护科技项目投资；生物基因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商

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二、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转让方：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四川省乐山市福华作物保护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二）基本内容 

1、标的股份：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86,684,127股股份，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 29.19%。 

2、协议对价：根据《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及公开征集文件, 标

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不低于人民币 20.80 元/股。结合最终受让方的报价, 双方最

终确认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0.80 元/股, 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

1,803,029,841.60元。 

3、支付方式：本次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 

4、支付时间： 

（1）受让方应在《股份转让协议》签署后的五(5)个工作日内, 向转让方指

定银行账户支付转让价款的 30%。为免疑义, 受让方于《股份转让协议》签署前

支付的保证金将自动转化为转让价款的一部分。 

（2）受让方应在本次股份转让获得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批准审核后的五

(5)个工作日内, 向转让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转让价款的剩余 70%。 

5、生效条件：《股份转让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法

人公章之日起成立, 并自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及转让方股东大会批准通过后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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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份转让协议还需报中化国际的国家出资企业批准并通过中化国际股

东大会审批，股份转让是否能够实施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交易的进展情况

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0月 9日 


